
專任教師新聘作業流程及說明 
111.10.27修正 

流  程 說    明 

1 公開徵才 

學院檢附下列文件簽核，奉核後送人資室協助辦理公開徵才：  

1.員額運用狀況，以及擬繼續運用或增置人力之具體理由 

2.課程分析(教務處) 

3.學院教師整體授課情形 

4.師資徵求之領域、系所綜合表現、社會發展需求、擬聘人選條件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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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協同系

(所)初步遴

選 

學院遴選符合各學系、學院、中心及本校規定標準之人選，經試教或面談後送教師

延攬小組審查。 

資 格 條 件 
1.符合｢教育人員任用條例｣相關資格規定 

2.符合本校｢聘任及升等研究部分最低標準｣ 

3 
教師延攬小

組審查 

學院簽送教師延攬小組審查之應備文件如下： 

1.該系(學科)純授課時數 

2.徵才簽呈及公告(增置人力之具體理由、師資徵求領域、擬聘人選條件) 

3.擬聘教師資料 

(1)新聘專(兼)任教師建議表(含 CV) 

(2)研發處核算新聘教師研發表現之簽核紀錄、RPI統計表 

(3)未來工作規劃(含研究計畫)、3封推薦信(不含系主任、院長之推薦信) 

(4)附醫在職證明、同意聘用之簽核紀錄 

(5)畢業證書與服務證明等佐證資料 

4.會前再將提會之簽核紀錄與上述內容掃描成檔案，傳至人資室 

4 公開演講 新聘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，應以英語進行校內公開演講，並由學院院長主持。 

5 
院教評會 

(初審) 

已具教師證書 擬報部請頒教師證書 

就擬聘教師資

料及是否符合

系所(中心)、院

(中心 )務發展

目標進行審查。 

1. 就擬聘教師資料及是否符合系所(中心)、院(中心)務發展目標

進行審查，並請於院教評會開會前將教師資料依查驗表循行政

程序會辦人資室審查教師資格；初審通過後，辦理著作外審。 

(1)學位送審查驗表 

(2)著作送審查驗表 

2. 學院自經核定之人才庫中圈選 6 位外審委員，經校教評會委員

2至 3人確認後，辦理著作外審。 

3. 6 位外審委員中，有 4 位以上所評定之成績達以下標準：送審

講師職級 70分、助理教授職級 75分、副教授職級 80分、教授

職級 85分，即為外審通過。 

4. 院教評會對外審結果進行審查，並依｢提送校教評會資料之彙整

說明」檢附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，依校教評會開會時間表，於

會議召開之一個禮拜前送件至人資室，逾期則併入下次會議。 

5. 如涉及學術倫理，依個案身份審酌是否送本校學術倫理委員會

審議。 

6 
校教評會 
(決審) 

校教評會就教師之相關資料及是否符合校務發展目標進行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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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到、請頒

教師證書及

著作典藏 

1. 新聘專任教師均自到職日起薪並加保。 

2. 人資室彙整教師資料報教育部請頒證書，證書自實際到職月份起資。 

3. 著作送圖書資訊中心典藏。(若有限制公開之必要，請教師附聲明書並親筆簽名，

同時註明可公開日期。) 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50017
https://www.cmu.edu.tw/statute/statute_detail.php?sn=691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06_1111215.odt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02.pdf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03.pdf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54.pdf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54.pdf
https://cmupo.cmu.edu.tw/sites/default/files/regulation_02/a241.pdf


 


